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采购中心“炼铁厂烧结机机尾除尘管道喷涂材料”采购项目招标文件


附件2
授 权 委 托 书
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单位名称）     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企业，住所地：（营业执照上注明的地址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（法人代码），主要生产地点设在（生产厂地址）。

兹委托我单位下列代理人全权代表我方在贵公司办理  项目名称、物资名称 ****合同的签订事宜，具体授权为：1、负责签署本次投标文件、提交标书，对开标内容签字确认；2、负责签署商务合同、技术协议及安全协议。3、递交印鉴印模备案相关资料。4、办理送货、挂账、接收汇票相关事宜。5、办理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其他相关事宜。 
 该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依法所签署的书面文件和从事的代理行为，我方均予以认可并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授权期限：2021年4月1日至 2020 年 6月 1 日。

代理人在授权期限内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效。

代理人姓名：      职务：     联系方式：

委托代理人签字样本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（粘贴处）：

	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正面


	委托代理人身份证背面




     特此声明：授权期限内，委托代理人如有变更，我公司会及时函告贵司，否则因此导致贵司经济损失的，我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：**********（行政公章）：

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******（签字并盖章）

****年**月**日
附件3
诚信投标承诺书

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：

非常高兴参加贵公司组织的炼铁厂烧结机机尾除尘管道喷涂材料（招标编号：2021-059）招投标项目。

我公司以下列第   种方式向贵公司交纳投标保证金 叁万元 （30000 ）元。

1、投标现场交纳。

2、向贵公司账户汇款。

我公司遵循诚实信用原则，特此保证本次投标文件中的资质证照、印鉴印模、印鉴加盖、人员签字、业绩资料等所有投标资料均真实、合法、客观、有效，不存在任何伪造或不实之情形。同时保证参加本次投标的委托代理人确系我公司员工。

同时我们承诺，我公司投标资料如有造假或我公司陈述如有不实，我公司自愿将已交纳的投标保证金由贵公司全额予以没收，我公司放弃就此提出任何权利主张。

投标人：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章：

年    月    日

附件4

一、 陶瓷耐磨喷涂料理化指标

	序号
	项       目
	单位
	指  标

	1
	化学成分
	Al2O3
	%
	≥45

	
	
	SiO2
	%
	≤38

	2
	体积密度
	g/㎝3
	≥1.9

	3
	抗折强度
	110℃×24h
	MPa
	≥5

	
	
	1300℃×3h
	
	≥6

	4
	导热系数
	350±25℃
	W/m.k
	≤0.95


     二、验收标准

1、喷涂料包装采用吨袋包装，便于现场存放。

2、喷涂料运输过程中做好防雨、防潮措施，送至现场后，保证喷补料干燥，且无明显结块。

3、随车提供检测报告，出具的检测报告应注明供方名称或厂标、需方名称、发货日期、产品名称、主要的技术指标，主要指标符合招标要求。

三、喷涂施工 

1、乙方确保单台烧结机喷涂施工时间控制在48 小时以内（含挂网时间）。 

2、乙方确保喷涂施工喷涂层表面应平整光滑、无结疤，厚度均匀。
3、乙方确保喷涂结束后无剥落、松动和裂纹,正常工况下使用寿命达应达到12个月。
4、施工过程中要严格遵守《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文明生产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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